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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推廣教育專班開辦經費之合理運用，充
裕本校校務基金，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三條暨「國
立宜蘭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訂定「國立宜蘭
大學推廣教育專班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辦理推廣教育專班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推廣教育各專班開班人數及收
費標準，應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實施。 

三、推廣教育專班收費標準： 

（一）學分專班：每一學分之學分費，以本校相當學制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為下
限，實習材料、設備使用維護等其他費用依各班性質另訂之，並得依實
際工作需要酌收報名費，以支應招生報名審查工作所需之各項開支。 

（二）非學分專班：收費標準依各班性質自訂。 

（三）接受委託專案辦理之訓練班及合作計畫，依委託單位（合約書）規定標
準。 

四、推廣教育專班經費編列原則： 

（一）非學分專班及學分專班： 

1.總收入繳交校務基金百分之十、行政管理費百分之十五（各專班課程另
有使用院系空間者，比率調整為校百分之十、院系百分之五）。 

2.授課鐘點費合計不得超過總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3.視課程需要及經費許可下，任課教師得支領講義編纂費，但每份不得超
過一千元。相同講義不可重複報領編纂費。 

4.總收入支出鐘點費、校務基金、行政管理費外，仍有餘額得編列課程規
劃費及班導師費。課程規劃費每門課程以一千六百元為上限；班導師費
每班以總金額之百分之五為上限。 

5.由碩士在職專班所開設之學分專班費用編列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碩士
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二）受委託專案訓練計畫專班： 

1.總收入繳交校務基金百分之十、行政管理費百分之五；惟委託機關另有規
定，從其規定。 



2.授課鐘點費合計不得超過總收入之百分之六十，惟委託機關另有規定，
從其規定。 

（三）合作計畫依合約(契約)書辦理。 

（四）各專班所需業務費、設備費及其他教學相關之費用，視需要自行編列。 

（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限定做為水電費、維護費、差旅費、工資、業務費
(含材料費)、行政支援工作費、加班費及其他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之支出。 

五、各項經費支出應於課程結束後兩個月內核銷完成，仍有結餘者，結餘一萬元
以下者全數納入校務基金；一萬元以上者，繳納校務基金百分之五後，全數
轉入開辦單位推廣教育專帳統籌運用，涉及主辦及協辦單位時，繳納校務基
金後，剩餘數之百分之八十歸主辦單位運用，百分之二十歸協辦單位運用。 

六、有關經費之使用、申購、動支、核銷依政府及本校相關法令辦理。 

七、基於收支平衡，本校保有開班之權利。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
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
等各項費用之百分之九十。 

（二）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三）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五）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八、本要點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
實施。 


